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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盲人辅导会 

香港赛马会社区资助计划―视障人士家庭资源中心 
 

会员入会须知 
 

会员资格及入会手续 
 

 

会员类别 家庭会员 青年会员 附属会员 

资格 1. 申请人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一个资格:   

 

- 30 岁或以下之视障儿童/青少年的家

长或合法监护人，而登记的家庭成员

中必须包括一位 30 岁或以下之视障

儿童/青少年。 

或 

- 视障家长及育有 30 岁或以下之子女 

 

2. 家庭中由其中一位家长登记为会员，其他

直系成员（包括父母/监护人及其子女，

共不多于四人）亦可同时享用中心的设施

及服务。该家庭成员的数据，应填写在会

员登记表内。 

 18 岁至 30 岁或以下的视障青年 有兴趣认识及关注复康服务的人士 

会制及 

会费 

- 两年制，每个家庭会费为$50  

 

*综援家庭人士可获豁免会费，但须出示有关

证明。 

- 两年制，每位$50  

 

*综援人士可获豁免会费，但须出示有关证

明。 

 

(1) 两年制，每位$200 

 

(2) 永久会籍，每位$1,0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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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福利 1. 享用中心的设施及资源图书馆藏借用服务 

2.      参加中心举办之各类活动 

3.      获发本中心活动通讯 

1. 享用中心的设施及资源图书馆藏借用服务 

2.      参加中心举办之各类活动 

3.      获发本中心活动通讯 

1.      享用中心的设施及资源图书馆藏借

用服务 (儿童及青少年读物及影碟

除外) 

2.      获发本中心活动通讯 

申请办法 

 
申请人必须自行交回或寄回下列文件给中心，以便办理入会手续： 

- 填妥中心入会申请表 

- 附上住址证明文件副本 

- 视障家庭成员之视障程度证明文件副本，如

医生证明、视光师视力报告、残疾人士登记

证等 

- 申请人及所有登记直系家庭成员的 1 吋ｘ

1.5吋近照一张 (用以制作会员证之用) 

- 会员邮寄支票或亲身到中心以现金或支票

缴交会费，支票抬头请注明「香港盲人辅

导会」   

- 填妥中心入会申请表 

- 附上住址证明文件副本 

- 视障程度证明文件副本，如医生证明、视光

师视力报告、残疾人士登记证等 

- 申请人的 1吋ｘ1.5 吋近照一张 (用以制作

会员证之用) 

- 会员邮寄支票或亲身到中心以现金或支票

缴交会费，支票抬头请注明「香港盲人辅

导会」    

- 填妥中心之入会申请表 

- 附上住址证明文件副本 

- 申请人的 1 吋ｘ1.5 吋近照 

- 会员邮寄支票或亲身到中心以现金

或支票缴交会费，支票抬头请注明

「香港盲人辅导会」 

 

 

** 如遗失会员证或借用证，必须向中心职员报失，并尽快办理补领手续。每张证的补领费为港币十元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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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守则 

1. 会员可优先参加中心所举办的活动。 

2. 会员到访中心或参加活动时，须带备会员证。如有需要，中心职员有权查阅证件。 

3. 会员在借用书籍或玩具时，必须出示会员证登记，并遵守以下守则： 

 

服务 每张会员证每次最多可借用的数量 借用期限 逾期归还之罚款 遗失或损坏 

图书阁 书籍及影音合共四件 两星期，可续借一星期 每件借用物件每天要缴

付一元正 

照价赔偿 

玩具阁 玩具一件 

 

4. 续借手续可于归还日期或以前，亲临或致电中心办理，逾期致电办理续借一概不获处理，同时需缴付逾期罚款。 

5. 除已登记的会员家属外，会员证及借用证不得转借予其他人使用。     

6. 活动进行期间所拍摄之相片或摄录之影带，将用作宣传本会/中心服务之刊物或影带，如不欲上镜者，请自行避席或通知

负责的职员，以作出适当的安排。本中心将不作个别征询有关上镜参加者之同意。 

7. 中心内严禁吸烟、赌博、饮酒及打架。若劝告无效，中心职员有权请当事人离开。 

8. 不可涂污中心地方，要保持清洁。会员若遗失或损毁中心物品及设施，需照价赔偿。 

9. 会员携物品到中心，须自行保管。如有遗失，中心概不负责。如触犯任何规则，本中心有权终止其在中心之活动，并取消

其会籍。 

10. 本中心职员有解释及修改中心规则之权利。 

 

终止/退会手续 

1. 若已登记会员不符合入会资格，如视障子女或视障家长视力回复正常或身故，其会籍将会被取消。 

2. 凡退会者，所缴会费恕不退还。 

3. 会员可随时终止/退出会员资格，可携同会员证亲身到中心办理，申请人在本中心的个人资料将于退会三年后被删除。 

4. 会员证失效后而仍未办理续会手续者，则视作自愿终止会员资格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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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个人资料告示 

 

提供有关个人资料予香港盲人辅导会（本会）前，请详细阅读本告示。 

 

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 

你所提供的个人资料，将会被本会香港赛马会社区资助计划-视障人士家庭资源中心（本中心）作为你或你的亲友/受托人/监护人

申请本中心服务之用。提供个人资料予本中心纯属自愿。若你未能提供所需个人资料，本中心或不能有效地处理有关申请成为中

心会员及其他相关服务。请提供准确资料，及通知本中心有关任何改动。 

 

转移数据与受让人的类别 

你所提供之个人资料，将会按需要提供予本会及本中心职员使用。此外，在有需要时可能会向下列有关方面披露该等资料： 

1. 你已给予同意向其披露资料的有关团体；或 

2. 由法律授权或法律规定须向其披露资料的有关方面。 

 

查阅及改正个人资料 

除了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规定的豁免范围外，你有权查阅及改正本中心所存有关你的个人资料，但已达成使用的目的后而删除

的个人资料除外。查阅数据要求必须以书面提出。 

 

查询 

如对本告示所述有关个人资料收集方法、查阅及改正个人资料等有任何查询，可向下列人士联络： 

职位名称：香港盲人辅导会 香港赛马会社区资助计划-视障人士家庭资源中心 中心主任 

地  址：九龙深水埗南昌街 223 – 227 号名都广场阁楼 M1 室 

电  话：2994 9655               电  邮: frc@hksb.org.hk 


